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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保護植物品種宜再三思 

郭華仁 
台灣大學農藝學系 

 
農委會已經與智慧財產局達到共識，將修改專利法，讓植物品種得以受到專利保

護。這種考慮，延續近十餘年來將農業與工業企業化畫上等號的思維模式，已經

逐漸危及農業的發展，值得各界注意。 

智慧財產權旨在保護產業上的創新與創造，以專利而言，其要點是對發明者的發

明給於一定期間的專賣權，使得發明者的心力與財力的投資得到較高的報償，以

鼓勵發明；相對的，發明者要得到專利保護，必須公開其創新的內容，以期他人

能夠熟悉其發明，俾能刺激科技的進展。在農業部門，各類科技的研發大抵上也

都享受與工業部門者相同的智財權保護。但是植物品種創新之能得到保護，其過

程較為坎坷。 

在七十年前，植物育種家創新一個品種並無法受到專利的保護。的確植物新品種

與工業新產品在特性上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按照專利說明書的內容，一個行家可

以做出同樣的產品，然而由相同的兩個親本，即使連原來的育種家，也很難再度

選出一模一樣的品種出來。1930 年代，美國專利法修法，給予果樹、花卉無性
繁殖品種的創新有限度的專利權，就是把「可複製」的特點，由品種的創新過程，

下移到繁殖階段。然而這個修正並未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可，以歐洲為主的國家在

1960 年代參考專利法，特別針對植物品種設立了植物品種保護，或稱為植物育
種家權利，這個特別法經由國際性組織 UPOV 的推動，現在已有包括美國在內
的 61 個國家成為會員國。在植物品種智財權保護上，美國法制算是最特殊者，
即是以前述的植物專利來保護無性繁殖植物品種，但不包括塊根莖作物，塊根莖

作物與其他種子植物的品種則可以申請植物品種保護，但所有的植物及植物品種

也可以用實用專利(即一般工業發明所申請者)來保護。我國則是根據 UPOV公約
訂定「植物品種及種苗法」來保護植物品種的發明，現行專利法不保護植物品種。 

以 1978年 UPOV公約為本的各國相關法律，在施行了十多年後，發現了若干嚴
重的漏洞，UPOV乃於 1992年修正通過新公約，將植物品種權利保護的內涵提
升到與實用專利接近的程度，但依照農業部門的特殊性，保留兩個很重要的不同

點。一個是農民留種，另一個是植物育種家免責。 

農民留種自種是農業發明以來的習慣，雖然在歷史上也有賣授種子的農民甚至於

公司。然而從 1940代開始，玉米雜交種子的發展使種子公司形同「專賣」，打破
農民留種慣例的慣例；雜交種的技術接著擴展到蔬菜，使得種子公司得以逐漸掌

控種子市場。然而有兩點使得種子公司的掌控顯得不足，其一是部份作物不容易

生產雜交種，如大豆、小麥等，另一是生產雜交種所需要的自交系很容易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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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專賣」不再。有了品種權的保護，就可彌補了這兩個缺點，使得育種上的

投資能有效地回收；這可以說明，為何 1968年 UPOV成立後，發生了種子公司
第一次的購併潮。 

然而小麥、水稻、大豆等畢竟是農業生產的主要作物，不但是國家糧食供應之所

繫，也攸關農民的生計，因此各國政府都以各種名目的補貼，來保障農民的收益，

以期農民繼續生產。在此情形下若讓農民因品種權付出更多的種苗費用增加生產

成本，基本上有所違反國家政策，因此 1978年 UPOV公約就允許農民自行留種
自播。然而這樣的規定不啻是讓品種權保護流於形式，因此在 1992 的公約就把
農民留種權限縮在政府公告的若干種主要農作物上。至於不用政府補貼的花卉、

果樹等，並不在免責的範圍內。 

植物育種家免責是品種權的另一項重要特色，而與專利保護有所不同。例如具品

種權的品種甲是張先生經由雜交選出，李先生買了品種甲栽植於苗圃，發現其中

長出一突變株乙，經試驗乙具一致性與穩定性，而且與甲明顯可區別，因此李先

生可以申請乙的品種權。依照 1978年的 UPOV公約，張先生對乙品種不具任何
權利。這樣的育種家免責未免失之寬鬆，因此在 1992 年的公約就訂出實質衍生
品種，來對育種家免責設限。若品種甲經由突變、回交或是基因轉殖而育出新品

種乙，乙與甲在遺傳組成上仍相當接近，僅有極少數的性狀有所差異，則乙是甲

的實質衍生品種，張先生就可以宣稱其品種甲的權利及於李先生的品種乙。 

可是若李先生拿品種丙與品種甲交配，然後由雜交後代選出品種丁，則品種丁不

會是甲的實質衍生品種，品種甲的權利不會及於品種丁。對於不同育種方式而有

不同權利主張的 UPOV式品種權利保護，恰好是此法制比專利法更合理的明證。
不管用的是哪個育種法，專利法是都不允許育種家免責的，因為當一個植物品種

被賦予專利，專利權人就擁有這個品種的全部，包括其內的所有基因 --- 很多人
都認為這是有違倫理的，因為生物的基因是自然或說上帝的產物，不應被視為某

公司的私有財產。 

然而品種權利保護法不把一個品種的所有基因歸給品種權人，品種權人所擁有的

只是該品種所有基因的某個特定組合，即所謂基因型。一個作物的所有基因可以

透過逢機配對而產生成千上萬不同的基因型，育種家的貢獻在於從成千上萬的組

合選出並且固定成獨特的基因型(品種)，育種家權利也只給他該獨特基因型的所
有權。當別人由他的品種經由交配選出另一個品種，新品種的基因型與原來者有

很大的差異，兩個品種之間是獨立的，因此可以行使育種家免責。反之，由突變

育種或基因轉殖而來的新品種，雖然導入或發現新的一個或極少數的基因有所貢

獻，因此可望得到品種權的保護，可是這個新品種的基因型仍與與原來者很接

近，所以在賣新品種種苗時，仍然可視為賣的幾乎是 (例如 95 %) 原來的品種，
所以原來的育種家也應該享受到部分的權利。 

基因轉殖所產生的新品種也被視為是原品種的實質衍生品種。這在品種保護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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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在保護一般種苗公司，避免被跨國種子公司或政府掠奪的良好設計。基因

轉殖科技的花費甚巨，只有跨國公司或者政府有能力進行。當跨國公司研發出某

基改轉殖項，例如抗蟲棉花，這個基改品種不可能到處種，畢竟不同地方各有最

合適的品種。對於生技公司而言，其策略是將抗蟲轉殖項透過回交育種，把抗蟲

基因以傳統育種的方法轉到適合於各地方的品種。各地方小種苗公司的品種若被

大公司導入抗蟲基因，該地方的種子市場就可能被大公司搶走。有了實衍生質品

種的規範，小公司的品種不至於白白地被取代掉。 

不過反過來，小公司也可能將生技公司的基改品種拿來回交到自己的品種上，所

得到的品種與自己的傳統品種很接近，但是與基改品種只有很少的相似，因此若

生技公司以品種保護法來保護其基改品種，並沒有辦法享受到實衍生質品種的權

益，這對於大公司而言，顯然是不能滿足的。這也就是為甚麼在基改重鎮的美國，

生技公司的產品不去申請品種權保護，而轉去申請實用專利的原因。可是如此一

來，在美國傳統育種出來的品種也經常申請實用專利，用來規避品種保護法的育

種家免責條款。實用專利保護一般作物品種，會使得長年以來育種家拿優良品種

進行交配的上的工作，無法再繼續下去，這對於農業科研以及農民而言，傷害可

說很大。 

歐盟的做法就顯得較為周延。按照WTO「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
在 27-3(b)中的規定，各會員國可以不授與動物與植物的專利，然而會員國應使
用專利或有效的特別法規(例如植物品種權法)，或兩者兼具，來對「植物品種」
給予保護。也就是說會員國有三種選項來保護植物品種的創新，或是以專利保

護、或是以特別法保護，或是以兩者並行來保護。然而歐盟的法規，反而是允許

植物的專利授與，但禁止對「植物品種」給予專利保護。這樣的規範使得在歐洲，

傳統育種出來的品種就申請品種權利保護，而基改科技出來的植物，就申請專

利。這樣一來，跨國公司的基改產品不怕被歐洲小種子公司拿去回交，小公司具

品種權的產品也不怕大公司拿去回交，而大家都可以拿傳統品種來進行交配，不

用怕觸犯到專利權。 

實際上跨國公司在美國舖天蓋地式的申請基因專利以及作物品種專利，可說已經

對公部門育種家產生了綁手綁腳的效應。這種情況猶如微軟公司藉著龐大的研發

能力壟斷了軟體的發展，導致全球的反彈，而產生了「自由軟體」的概念以及具

體的行動一樣，可以說是智慧財產權過度用在生命專利所引起的反動，或者說是

公益以及私利上的平衡；這樣的發展值得我們的三思：農業生物科技到底如何發

展，才能落實到廣大農民的照顧上。在專利法些修改的時候，更應該體察對於專

利法行使於植物品種受到普遍反彈的世界趨勢。鑒於基因改造品種在我國並無良

好發展的空間、我國研發能力遠不如跨國公司、國際上對於基改品種仍有很深疑

慮等因素，我國目前並無對於基改植物加以專利保護的需求。倘若經由充分的施

政考量，真的要發展基改植物產業，那麼歐盟的方案要比起美國者更值得我們效

法，即是專利僅及於植物，而不及於植物品種。 


